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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持續專業發展

 
[  註  :  本通告應交  —  

(a) 各官立學校學校管理委員會主席及校長，

各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實用中學、

技能訓練學校），按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

學校校監及校長  ——  備辦；及  
(b) 私立獨立學校校監及校長 /各組主管  —— 

備考  ]  
 
 
摘要  
 

本通告旨在公佈教育署已接納載於《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諮詢文件

內的建議。重點項目包括：  
 

擬任校長  

(a) 由 2004/05 學年開始，擬任校長必須同時符合有關的晉升條件及獲得校

長資格認證，才會被考慮聘任為校長。  
 
新入職校長  

(b) 由 2002/03 學年起，新入職校長在入職後首兩年必須 :  
 

(i) 修畢特定專業發展課程；  

(ii) 因應個人及學校的需要，參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及  

(iii) 每年向辦學團體 /校董會提交個人持續專業發展資料冊。  

 

在職校長  

(c) 由 2002/03 學年起，在職校長每年須參加約 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

動，而在三年間，應至少參加 150 小時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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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職校長必須參與以下三大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i）有系統學

習，（ ii）實踐學習及（ i i i）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並將每一模式在一個

三年周期內的時數上限和下限分別定為九十和三十小時。  

 

背景  

2. 教育署在二零零二年二月至四月期間諮詢了教育界有關校長持續

專業發展的安排。教育委員會轄下的校長專業發展小組經慎重考慮在諮詢

期間所收集到的意見後，建議接納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各項建議，而小組的

建議其後亦獲得教育委員會和師訓及師資諮詢委員會的確認。  
 
 
推行  
 

3. 在諮詢期間所收集到的意見普遍支持校長持續專業發展的精神、方

向及其理念架構。校長持續專業發展的方向及理念架構見附錄。  
 
 
展望  
 

4. 為了順利推行校長持續專業發展理念架構的工作，教育署成立了校

長專業發展導向委員會，就校長資格認證和專業發展事宜，向教育署署長

提供意見。  
 
5.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的推行計劃如下：  
 
(a) 有五年工作經驗的教師可以申請參加校長資格認證程序。由於校長資

格認證並不單為裝備擬任校長出任校長而設，該程序亦對中層管理人員

在領導學校方面具有實用價值，所以教育署鼓勵學校提名教師參與。  
 
(b) 正如其他專業界別的做法，取得校長資格認證所需的費用，應視為個人

對事業前途的投資，須由參加者自付。  
 
(c) 為確保新入職校長課程與校長資格認證的連貫性，在二零零四年九月當

取得校長資格認證的擬任校長被委任為校長時，教育署將會檢討新入職

校長的持續專業發展要求。  
 
(d) 由於在一九九九年六月發表了《校長領導培訓課程》諮詢文件後，很多

校長已開始參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所以辦學團體 /校董會可一次過認

可在職校長由一九九九年九月至二零零二年八月所參與的持續專業發

展活動，以 50 小時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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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職校長應與校董會商討如何根據個人、學校及社會發展需要訂定持

續專業發展計劃。在職校長的個人專業發展計劃也應包括在學校的周年

校務計劃書內，而這計劃書須經辦學團體 /校董會同意，並呈交予學校

所屬的教育署區域教育服務處存檔及作跟進支援。  
 
6.     為確保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能得以順利推行，教育署在短期內會為學

校發出詳盡的指引。在制訂校長持續專業發展的準則時，教育署會參照其

他專業團體的慣例及諮詢校長專業發展導向委員會的意見。  
 
7. 如有查詢，請與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組（電話 :  28926634， 2892 
6646）聯絡。  
 
 
 
 
  教育署署長  

  潘忠誠代行  
 
 
二零零二年七月十七日  



附錄 

校 長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的 理 念 架 構  

(二 零 零 二 年 ) 

 

 

 

 

 

 

 

 

 

 

 

 

 

 

        六個主要領導才能範疇 

辦學團體/校董會 
副校長、資深

教師、有志成

為校長的人士 
諮詢、釐訂目標

擬任校長 

校長資格認證 

• 進行專業發展需要分析 

• 完成特定課程 

• 提交個人專業發展資料冊 

• 專業發展需要評估 

• 特定課程 

 入職課程 

 領袖發展課程 

 延伸課程 

•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 提交個人持續專業發

展資料冊 

在職校長 
(入職後第三年起) 

• 參考下述準則以制訂持續專業

發展計劃： 
 六個主要領導才能範疇 

 校長個人培訓需要 

 學校發展需要 

 社區和教育發展需要 

• 參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包括

與教育政策有關的學習活動 

• 符合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每年

至少 50 小時/每 3 年至少 150
小時) 

• 如有需要，可進行專業發展需

要分析，以修訂個人持續專業

發展計劃 

• 校長資格認證機制於 2003 年

起開始運作 
• 由 2004 至 05 學年起，實施新

入職校長資格認證 

區域教育

服務處 

監察及支援 監察及支援

新入職校長 
(入職後首兩年) 

諮詢、釐訂目標

提供專業意見 

 

 策略方向及政策環境  學與教及課程  質素保證及問責 

 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  員工及資源管理  對外溝通及聯繫 

            


	在職校長 

